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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行为责任除外条款

双方理解并同意本保险单附加“行为”除外:

“行为”释义如下：

1.指称存在以下情形或由以下情形引发或导致的索赔或调查:

（1）被保险人获得其在法律上本无权获得的任何利益或好处；

（2）被保险人有任何故意不诚实或故意欺诈的行为或不行为；

除非通过最终裁决可以确认被保险人在法律上无权获得该等利益或好处,或被保险人的

确有上述故意不诚实或故意欺诈的行为或不行为,否则不得适用本除外责任第（1）和（2）

条(并且应预付抗辩费用或调查费用)。

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保险单的所有其他条款、除

外责任和条件维持不变。


